
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的说明 

 

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泽信息”、“公司”）拟以非公开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肖四清、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、福建建研

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有棵树股权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广发信德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等 32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深圳市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99.9991%的股份，并向不超过 5 名（含 5 名）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

套资金（以下合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公司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主要的购买、出售

资产情况如下： 

截至本说明出具日，公司在最近 12 个月内未发生重大资产交易。其他主要

资产相关交易如下： 

一、出售控股子公司上海驼益 55%股权 

2017 年 6 月 16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上海驼益 55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持有的上海驼益

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驼益”）55%的股权以 2,750,083.70 元的价格

出售给上海驼益董事长熊云彩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仅持有上海驼益 10%

的股权，不再是上海驼益的控股股东，上海驼益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。2017 年 7

月 5 日，上海驼益股东、企业类型变更已经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。 

二、出售控股子公司江苏云之尚 72%股权 

2017 年 6 月 16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江苏云之尚 72%股权的议案》。因控股子公司江苏云之尚

节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云之尚”）未能实现预计收益，为维护公司的

权益和表明江苏云之尚经营层信心，公司将持有的江苏云之尚 51%的股权以

10,206,842.50 元的转让价格出售给江苏云之尚总经理缪广益；将持有的江苏云之

尚 21%的股权以 4,202,817.50 元的转让价格出售给江苏云之尚副总经理缪文球

（系江苏云之尚总经理缪广益之父）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持有江苏云之



尚 18%的股权，不再是江苏云之尚的控股股东，江苏云之尚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。

2017 年 7 月 7 日，江苏云之尚股东、企业类型变更已经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核准。 

除上述资产交易外，公司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主要的资产购

买、出售行为。上述资产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无相关性，该等出售行为与本次交

易亦无关联，公司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不存在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

买、出售的情形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 5 月 25 日 




